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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 研發成果之運用符合公平及效益原則 

  

2  參考文件 

     2.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運用暨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管理辦法 

 

    

 

3  權責單位 

3.1  主要承辦單位為本校產學營運總中心 

3.2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核 

 

 

4  對象 

    4.1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 

    4.2  教師所屬學院系(所) 

    4.3  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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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圖 

 

審查其專屬授權、國際交互授權、

境外實施、無償授權、讓與、信

託、自行商品化及新創事業等情況 

執行業務同仁填寫「利益衝突

揭露單」 

審查結果陳請校長核定，確認

執行業務同仁有無利益衝突 

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利益衝突

揭露單」 

權責主管單位應即通知該同仁迴

避，並由其直屬單位主管另行指

派同仁承辦該 

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

推薦校內外相關專家學

者擔任委員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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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說明 

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發成果運用暨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管理辦法」為確保本校各單位執行
各資助機關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之運用符合公平及效益原則，訂定本標準作業流程。 

 

6.1、執行業務同仁填寫「利益衝突揭露單」 

6.2、「產學營運委員會」審查 

6.3、委員會召集人有利益衝突之虞而迴避者，由委員會之委員 1 人擔任召集人。 

6.4、審查結果陳請校長核定。 

6.5、有利益衝突之虞通知該同仁迴避，並由其直屬單位主管另行指派同仁承辦該業務。 

    

 

7 附件 

   7.1 利益衝突揭露單。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